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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大工程篇）

案例1

某建筑公司高支模（危大工程）专项方案
未按规定进行交底就组织施工行政处罚案

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进行交底，是指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向相关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进行专项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以下简称“双交底”）。交底应传达专项施工方案的具体内容、施工工艺、安全技术要求、应急措施等关键信息，并经交底人、被交底人、专职安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本案中，涉案单位未对危大工程进行“双交底”就组织施工的行为，可能导致施工作业过程中出现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等违规行为，从而引发安全事故。执法机关应加强对危大工程专项方案实施前是否进行交底的监管。
一、基本案情
2025 年09月17日，住建部对某区某商业项目进行执法检查，发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高支模（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专项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行为。2025年9月19日，住建部向涉案单位下达《监督执法建议书》，随即某区住建委对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
执法机关认定，涉案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footnoteRef:0]之规定，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项[footnoteRef:1]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footnoteRef:2]的规定作出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0: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1: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一）未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再由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上述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后方可施工。实践中，危大工程专项方案实施前，施工单位未进行交底的行为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责任落实推诿扯皮，施工单位未明确方案编制人或项目技术负责人是方案交底的第一责任人，施工员、安全员是安全技术交底的直接责任人，出现“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推诿现象，导致未进行“双交底”就组织施工的行为；二是对交底工作不重视，施工单位主观上认为作业人员 “凭经验就能干”，无需专门传达方案要求，认定“交底就是走形式”，有无交底对施工作业影响不大，再因施工现场劳务人员更换频繁，新工人进场后，项目部未及时组织重新交底，默认老工人会 “带新人”，导致新作业人员不了解方案要求等，从而忽视交底对风险防控的作用；三是交底工作流于形式，施工单位管理人员为应付检查，事后补签交底记录，甚至代签、伪造签字，未真正向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进行交底工作，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督职责，未核查交底记录即同意施工，放任违规行为发生。
本案中，住建部对高支模专项方案进行检查的同时，向该单位索要“双交底”记录，直到检查结束，该单位仍未能提供“双交底”记录，遂认定该单位未交底的行为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根据以上情况某区住建委对涉案单位项目管理人员进行调查问询，该单位承认对高支模专项方案未进行“双交底”的违法行为。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高支模施工属于危大工程，需在专项方案实施前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后，方可施工作业。施工单位未履行上述职责，执法机关认定该行为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三）针对高支模专项方案实施前未交底的问题，执法机关要做到以下两方面工作：
1.严查“双交底”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明确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为交底第一责任人、监理单位总监为监督责任人，对未明确责任主体、未进行交底就施工或资料造假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并责令限期整改。
2.严查交底内容掌握情况。对交底进行现场核验，随机询问作业人员是否进行交底，是否熟知交底内容，核对其操作行为与交底要求是否一致，对 “不熟知交底内容、违规操作”的，责令施工单位负责人重新交底，同时对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进行查处。


案例2

某建筑公司落地式操作平台（危大工程）
未编制专项方案擅自施工行政处罚案

危大工程未编制专项方案，是指施工单位在危大工程施工前，未按照有关规定将其辨识为危大工程并纳入清单，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履行审核、审批程序就组织施工的违法违规行为。本案中落地式操作平台属于危大工程，涉案单位未将该工程纳入危大工程进行管控，未编制专项方案即擅自施工的行为，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执法机关应对危大工程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擅自施工行为加强监管。
一、基本案情
 2025年8月19日，市住建委对某项目一期（6#楼、8-12# 楼、架空平台）工程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涉案单位在10号楼外侧搭设落地式操作平台（危大工程），未按规定编制专项方案，市住建委要求项目立即停工整改。某区住建委对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依法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执法机关认定，涉案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footnoteRef:3]之规定，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二项[footnoteRef:4]的规定作出贰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3: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4: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二项“施工单位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中，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二）不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或者国家规定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不经专家论证，进行施工的，责令停工整改，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落地式操作平台搭设前编制专项方案，并完成审核、审批程序。上述行为的发生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施工单位存在侥幸心理，对于一些体积较小、周期较短、不易发现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觉得此类工程使用时间短、用完就拆、监督机关抽查时不见得能看到，再编制专项方案、走审批手续就是浪费时间，嫌麻烦不编制专项方案就擅自施工。二是法治意识不强，部分项目、部分管理人员始终存在“边施工边补方案”的违规惯性，忽视方案编制的法定要求。三是监理单位监管缺位，监理单位未履行旁站、审查职责，未督促施工单位将工程纳入危大工程进行管理，对施工单位的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
本案中，执法人员对落地式操作平台进行实体检查，发现10号楼外侧搭设落地式操作平台，涉案单位未将其纳入危大工程清单中，结合以上疑点，要求涉案单位项目管理人员提供专项方案，并展开调查问询，涉案单位无法提供专项方案，最终通过落地式操作平台实体、笔录证词、危大工程清单等资料相互印证，证实上述操作平台已达到危大工程标准，但未编制专项方案就擅自施工。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落地式操作平台属于危大工程，需纳入危大工程清单中，在施工前编制专项方案，并按照审批后的专项方案组织施工。施工单位未履行上述职责，执法机关认定该行为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三）针对危大工程未编制专项方案这类违法违规行为，执法机关应从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处罚震慑、长效治理四个维度强化监督：
1.强化源头排查，前移监管关口。督促建设单位在施工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联合辨识危大工程，形成危大工程清单，执法机关定期抽查清单完整性，重点核查易遗漏类别（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操作平台工程、异型脚手架工程、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等），从源头杜绝方案缺失风险。
2.加大过程巡查力度，严格现场执法。增加对危大工程施工环节的巡查频次，采取 “四不两直” 检查方式，重点核查专项方案编制、审核、审批及专家论证程序的合规性；对未编制方案擅自施工的项目，责令立即停工整改，并同步核查监理单位是否履行审查监督职责。
3.从严处罚问责，提升震慑效果。严格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等法规，对违规施工单位处以罚款、通报批评等处罚；对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将不良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同时追究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的责任。
4.健全长效机制，推动行业规范。开展常态化法规宣贯培训，组织施工、监理单位人员学习危大工程管理要求；建立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制度，通过典型案例警示行业主体；推动数字化监管，依托智慧工地平台实现危大工程方案审批、施工过程的线上留痕与动态监管。


案例3

某建筑公司深基坑工程开挖（超危大）
未按专项方案施工行政处罚案

深基坑工程开挖未按专项方案组织施工，是指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实际开挖方法与专项方案内容不一致，存在现场与方案“两张皮”问题，本案中实际开挖深度超出经审核、论证、审批的专项方案规定，未落实同步支护与监测措施，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对施工过程中方案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危大工程施工安全。
一、基本案情
某区住建委对天津西站某项目土方专业分包工程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发现16号楼深基坑（9米）属于超危大工程，专项方案中规定基坑分层开挖深度为3米，现场实际分层开挖深度为4.2米，未按照专项方案组织施工。2025年6月18日，某区住建委对该单位依法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市住建委，建议对该单位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理。
执法机关认定，涉案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footnoteRef:5]之规定。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footnoteRef:6]的规定作出壹万壹仟元的行政处罚，市住建委依据规定对涉案单位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的行政处罚。 [5: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  [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的规定，并根据该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六条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实践中，施工单位未按专项方案施工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开挖顺序和方式错误，例如：未遵循 “分层、分段、对称、限时” 的开挖原则，采用大面积一次开挖，基坑边缘超挖、掏挖或逆作法施工时未按分层顺序进行；二是开挖坡度或放坡系数不符合方案，例如：方案要求放坡开挖但实际未放坡或放坡坡度过陡，基坑周边堆载超过方案允许的荷载值（如堆土、材料、重型机械停放）；三是开挖深度控制不当，例如：超挖基底土方且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基底暴露时间超过方案规定时限未及时进行垫层浇筑或支护封闭、基坑存在坑中坑现象。
本案中，执法人员对基坑进行实体检查，发现16号楼深基坑（9米）存在坑中坑现象，通过全站仪进行实测实量，测量标高结果为4.2米，与专项方案中规定基坑分层开挖深度为3米的规定不符，结合以上疑点对涉案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展开调查问询，最终通过基坑现状、笔录证词、施工图纸、专项方案、方案交底及自检记录相互印证，证实该单位在专项方案中规定基坑分层开挖深度为3米，但现场实际开挖深度为4.2米，从而构成基坑开挖施工未按照专项方案组织施工的违规行为。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深基坑施工属于超危大工程，需编制专项方案并组织进行专家论证后，严格按照方案实施。施工单位擅自突破专项方案规定的开挖深度标准，执法机关认定该行为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三）做好执法衔接。某区住建委发现违法线索后，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先作出罚款处罚，再基于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将案件移送至发证机关天津市住建委处理，实践中如发现涉案单位发证机关为外埠住建部门，可将案件经由市住建委移交至外埠住建部门（同步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由其对涉案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暂扣处理。


案例4

某建筑公司高支模工程（超危大）未经专家论证就组织施工行政处罚案

超危大工程未按规定进行专家论证，是指施工单位对超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经专家论证或论证流程不合规、未按论证意见完善方案等就组织施工作业。本案中高支模工程属于超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经专家论证，涉案单位就组织高支模施工，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对超危大工程是否进行专家论证的监管。
一、基本案情
2025年6月17日，某区住建委对某项目（生产车间1、生产车间2、研发车间、门卫）进行执法检查，发现研发车间正在进行支模作业，研发车间模板支模架方案模架高度大于8米，实际搭设高度为8.36米，属于超危大工程，涉案单位未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执法人员立即下达《责令暂停施工通知书》并立案调查，涉案单位随即开展自查自纠，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改正。2025年9月11日，某区住建委对该单位依法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市住建委，建议对该单位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理。
执法机关认定，涉案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footnoteRef:7]之规定。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8]的规定作出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市住建委依据规定对涉案单位作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的行政处罚。 [7: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案应当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8: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项“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实践中，施工单位未组织专家论证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管理认知层面，施工单位存在侥幸心理，低估高支模坍塌的安全风险，认为过往类似高度的模板架未论证也未发生事故或者觉得施工面积小、周期短，不易被发现，从而铤而走险；二是成本与工期层面，专家论证需支付论证费用，所以不组织论证，以压缩成本；认为论证流程繁琐、耗时较长，耽误施工进度。三是责任落实层面，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未履行审核把关职责，默许未论证方案就进行施工的行为。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对模板支撑架专项方案的论证情况进行核查，未及时制止施工单位的违规行为。
本案中，执法人员对支模体系进行实体检查，发现研发车间模板支模架方案模架高度大于8米，通过使用测距仪、卷尺等工具进行实测实量，测量高度为8.36米，涉案单位未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结合以上疑点对涉案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展开调查问询，最终通过实际测量数值、笔录证词、施工图纸、专项方案、方案交底、支模搭设交底等资料相互印证，证实上述高支模工程已达到超危大工程标准，但未对专项方案组织论证。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高支模施工属于超危大工程，需编制专项方案并组织进行专家论证后，严格按照方案实施。施工单位未履行上述职责，执法机关认定该行为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三）实施环节与关键节点管控。针对超危大工程专家论证的执法监管，核心是“全流程闭环管控+责任精准追责+信息化赋能”，执法机关应当从四个方面加强监督检查：
1.源头管控，审查方案与论证的合规性。核查施工单位是否按规范完整辨识超危大工程，杜绝通过虚报高度、拆分项目等方式规避超危大工程辨识；检查辨识出的超危大工程是否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2.过程监督，核查论证组织与实施合规性。核查是否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论证；专家是否从专家库内抽取五人以上单数且专业匹配，回避与项目有利益关联专家。
3.责任追究，强化多方主体与人员问责。对未组织论证的依法处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并追究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监理工程师等责任人的责任。
4.信息化赋能，实现动态监管与数据共享。督促项目将超危大工程信息录入智慧工地平台，建立动态台账，实时跟踪论证与施工进度。
